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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若干傳媒報導之澄清公告 

 

誠如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之公告（「該公告」）。於該公告所披露，根據互聯網上之若干

媒體報導（「該等報導」）， 一間廣東通信公司之一名前任董事（「該通信公司前任

董事」）被中國有關當局控以受賄罪，而法院聆訊已經展開，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霍

東齡先生（「霍先生」）於該等報導被指涉嫌代表京信通信系統有限公司（「京信通信

系統」，其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向該通信公司前任董事作出賄賂。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進一步知悉於本公告上列日期互聯網上之若

干媒體報導（「最新報導」）。根據最新報導，該通信公司前任董事於一審中被判受賄

罪及判處無期徒刑。 

 

董事會謹此重申澄清，截至本公告之日期，本公司、京信通信系統或霍先生概無收到中

國有關當局就該等報導及最新報導所聲稱之事件而對本集團或霍先生進行賄賂調查之相

關材料。董事會謹此重申澄清，本集團從未指示其任何董事及僱員向任何人士提供任何

賄款或非法佣金。 

 

進一步公告將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於適當時候作出。 

 

 

 

 

 

 

 



本公告承本公司之命而發出。董事會願共同及個別地就本公告之準確性承擔責任。 

 

 

 

承董事會命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總裁 

張躍軍
 

 

 

香港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之日期，董事會由以下執行董事組成：霍東齡先生、張躍軍先生、唐澤偉博士、鄭國寶先生、楊沛燊先生

及張遠見先生；及由以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劉彩先生、劉紹基先生、林金桐博士及錢庭碩先生。 


